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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环境与社会责任行为准则 

 供应商环境与社会责任行为准则 

 

 安捷伦希望其供应商在运营、产品和服务方面遵守下列要求： 

 

• 供应商应当遵守所有适用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法律、法规和规定。 

• 供应商应当具备基于 ISO 14001 和 ISO 45001.的环境、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 

• 直接材料供应商应当遵守安捷伦关于限制或禁止在为安捷伦生产或交付给安捷伦的产品中使用某些物质的一般要

求（即《安捷伦环境通用规范 (GSE) A-5951-1745-1》），以及任何其他适用的与材料有关的法规。 

• 供应商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以确保其提供给安捷伦的产品、部件、零件及材料是完全符合“无冲突规范”

（“DRC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conflict free”）的。这项规范是《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第

1502 条（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中规定的。 

• 供应商应当遵守所有适用的劳动法律、法规和规定，包括但不限于禁止教唆、怂恿或对奴役或人口贩卖的任何其

他使用的所有法律，该等术语的用法详见《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California Civil Code) 第 1714.43 节《2010 年加州

供应链透明度法案》(California Transparency in Supply Chains Act of 2010)。 

• 供应商在其所有的运营过程中（包括但是不仅限于其自身及其分包商的所有运营过程），都必须保证对人权的尊

重，以完全符合联合国有关保护人权的法案（the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 供应商应当遵守所有与“公平雇佣”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行政令11246号（及执行细则 41 C.F.R. 60）；
1974年越南战争退伍军人辅助法及其修正案（41 C.F.R. 60-250 and 41 C.F.R. 60-300); 1973年的美国康复法
案及其修正案（41 C.F.R 60-741); 以及行政令13496号（及执行细则 29 C.F.R. 471, Appendix A to Subpart 
A). 

• 供应商不得雇佣国际劳工组织第 138 号公约——《最低就业年龄公约》(Minimum Age Convention) 及第 182 号公约—

—《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公约》(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Convention) 中规定的未成年劳工。 

• 供应商不得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第 29 号公约——《强迫劳工公约》(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第 2 条及第 105 号公约

——《废除强迫劳动公约》(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第 1 条规定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 供应商应当在本地法律和已有惯例的框架下，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第 100 号公约——《同酬公约》(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第 1 条及第 111 号公约——《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第 1 条规定的原则，提供给劳动者同等报酬。 

• 供应商应当在本地法律和已有惯例的框架下，遵守国际劳工组织第 87 号公约——《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力保护公

约》(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ze Convention) 第 2 条及第 98 号公约——《组织权利与

集体谈判权公约》(Right to Organiz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第 1、2 条的原则。 

• 供应商应当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和规定，包括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

英国反贿赂法案（UK Bribery Act），以及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

公约》框架下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 供应商应当采取合理措施确保其供应商遵守相似的环境和社会责任原则。安捷伦的供应商任何时候均不得有意雇
用（或不解雇）代表安捷伦供应商开展禁止活动的分包商或供应商，从而参与该行为准则所禁止的任何活动。 

• 供应商与安捷伦的业务来往中，应当遵守所有适用的有关安全/隐私法律和法规，以及所有适用的数据留存规定。
供应商必须确保其具备相应的技术和安保机制，以确保安捷伦的保密信息不会被泄漏。供应商不得披露、分享、
外供、或者与他人以任何目的使用，非经安捷伦许可的一切信息。 

• 供应商应通过减少用水量、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管理并减少废弃物等措施，达到保护自然资源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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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商将根据要求向我们提供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信息 
 

• 鼓励供应商利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RobecoSAM，EcoVadis，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碳信息
披露项目（CDP）或其他类似资源，自愿报告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进展情况 
  

 


